


安徽财贸职业学院问题线索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学院相关问题线索的管理工作，根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关于对反映领导干部问

题线索处置方式进行调整的通知》（中纪办发〔2014〕2 号）等规定，

结合学院纪检监察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所提问题线索是指纪检监察部门监督对象涉

嫌违反党纪、政纪和国家法律法规方面的相关信息。 

第三条  问题线索管理遵循统一受理、集中管理、处置得当、程

序规范、分级管理的原则。 

第四条  问题线索的来源包括信访举报、上级交办、公检法等机

关移送、监督检查中发现、纪律审查中发现、审计中发现、巡视中发

现及其他形式掌握。 

信访举报，指通过来信、来访、来电、网上举报等方式受理的问

题线索。上级受理信访举报后转办的，属于信访举报类问题线索。  

上级交办，指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地方纪委等通过转办函、协助

调查函等方式转交学院纪检监察部门办理，且有明确办理要求的问题

线索。  

公检法等机关移送，包括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或行政

机关移送的问题线索。  

监督检查中发现，指纪检监察部门在进行专项监督、检查等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纪律审查中发现，指开展纪律审查工作过程中发现的其他问题线

索。  

审计中发现，指在各类审计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索。  

巡视中发现，指上级党组织对学院开展巡视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线

索。 

其他问题线索，指通过其他途径，如通报、舆情等发现的问题线

索。  

第五条  问题线索坚持集中统一管理。纪检监察部门对受理的问

题线索要规范登记、建立台账、专人负责。任何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

擅自留存、销毁线索。  

第六条  问题线索坚持动态管理。纪检监察部门要定期清理问题

线索，对因情况发生变化，需要变更线索处置方式的，及时进行分析

评估，重新提出处置意见，按程序报批后办理。  

第七条  规范问题线索的受理登记。对受理的信访举报类问题线

索，按信访受理登记程序办理登记受理；对非信访举报类问题线索，

填写《反映问题线索受理登记表》，严格受理审批程序。 

第八条  问题线索的处置方式包括拟立案、初步核实、谈话函询、

暂存、了结等五类，各处置方式的适用标准和具体办理方式为： 

（一）拟立案类。主要是指经过初步核实，对照党纪政纪条规，

确有违纪事实，需要追究党纪政纪责任的线索。  

（二）初步核实类。主要是指反映的问题具有存在的可能性和可

查性，对照党纪政纪条规，判断其可能构成违纪的线索。由学院领导



阅批后办理。重复件一般按照学院领导批示意见与前件并处，领导另

有批示的，按照领导新的批示意见处理。 

（三）谈话函询类。主要是指反映的问题具有一般性，查清了只

能给予轻处分或批评教育，或者反映问题不实而予以澄清的；反映问

题笼统，多为道听途说或主观臆测，难以查证核实的线索。具体办理

方式包括：发函要求被反映人作情况说明，分管院领导直接或委托有

关领导与被反映人谈话，请所在党总支(支部)、部门主要负责人与被

反映人谈话。 

（四）暂存类。主要是指反映的问题虽具有一定的可查性，但由

于种种原因，暂不具备核查的条件而存放备查，一旦条件成熟即可开

展核查工作的线索。 

（五）了结类。主要是指反映的问题失实或无可能开展核查工作

的线索。 

第九条  处置问题线索要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

查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实施细则》等规定要求，

严格审批，规范办理，按时办结。  

第十条  问题线索管理、办理及督办等相关人员，必须严格遵守

保密纪律，因工作不负责任，发生泄密或其他问题的，按有关规定严

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监察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1231
	问题线索管理暂行办法

